附件2—3
芒市城市供水定价成本补充说明

2022年10月17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到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重新上报的芒市城市供水新增定价成本补充说明后，于2022年10月18日至19日，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芒市政府办、芒市财政局、芒市审计局、芒市发展和改革局等工作人员对新增成本进行了实地成本监审及账目审核。现将成本审核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一）芒市环东路配水管安装工程。于2015年8月20日开工建设，2015年10月26日竣工，2018年7月10日经业主、监理、施工三方现场实量确认，出具竣工验收监理报告，并经云南昆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结算审定，工程造价111.86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管网材料为球墨铸铁管，计提年折旧额5.42万元。

（二）芒市供水改扩建工程。于2013年8月8日开工，2019年12月26日全部完工，2020年3月1日监理单位出具项目工程监理工作总结，2020年7月资产设备交付使用。

目前，完成管道土建安装工程项目，审定投资2798.54万元。其中管材购销Ⅰ标段（昆明市自来水设备制造安装公司）审定金额为1398.1万元；Ⅱ标段（云南科隆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204.73万元；管道土建安装土建安装Ⅰ标段（云南文斌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459.87万元；Ⅱ标段（曲靖市万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241.03万元；Ⅲ标段（云南正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319.69万元；Ⅳ标段（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175.12万元。

完成第二净水厂工程项目审定初稿金额为5730万元（云南国清环保节能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铭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合计完成总投资为8528.54万元，其中输水管网2798.54万元；净水构筑物4905.7万元、生产设备824.3万元。资金来源：中央资金2000万元，企业自筹6528.54万元；输水管网材料为球墨铸铁管，净水构筑物为砖混结构；计提资产年折旧额453.6万元，其中国家投入2000万元输水管网94.5万元、企业自筹投入输水管网41.23万元、企业自筹投入净水构筑物237.94万元、企业自筹投入生产设备79.93万元。

审核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45号令》第十三条规定：“固定资产折旧费。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采用年限平均法核定。（一）固定资产原值原则上按照历史成本核定。按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按财政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由政府补助或社会无偿投入的，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计提折旧。已投入使用但未经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或未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可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合理确定。（二）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分类确定。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残值率原则上按3%~5%计算，不能回收的管道残值率可按零核定，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费用。”故在成本监审中核减国家投入资金2000万元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核定新增成本平均年折旧金额为243.17万元，较上报的459.04万元，核减215.87万元。核定：243.17万元÷1757.68万m3=0.14元/m3。

二、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办公楼改造装修工程169.69万元的摊销额，摊销年限5年，年摊销额33.94万元。因该项支出在2019年末发生，于2020年进行摊销，三年平均值为12.31万元。取平均值后，将每年实际摊销额降低了。为正确核算成本，将平均值调增为33.94万元，调整增加21.63万元。

审核情况：按照相关规定改造装修摊销年限为10年，由于2018年没有发生该费用，故按照据时核定的原则进行核定。2019年核定为0.3万元，2020年核定为16.97万元，两年核定合计为17.27万元，核减16.67万元。数据已经在成本监审表进行调整。

三、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公司于2020年11月新增借款1500万元，年利息74.11万元（详见还本付息表）、2020年12月新增借款500万元，年利息18.93万元。两笔借款在本次成本监审中未发生利息支出，但在以后年度必须支付，因此调整增加财务费用93.04万元。

审核情况：2020年11月新增借款1500万在2020年所产生的财务费已经统计进2020年成本监审数据，2021年以后发生的年利息74.11万元财务费用及2020年12月新增借款500万元，年利息18.93万元不属于历史成本，不在此次成本监审时间周期（2018—2020年）中，属于未来成本，故不纳入此次成本监审。

四、职工薪酬（企业年金）

自2014年10月起，事业单位实行职业年金制度。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由于历史原因，参加的是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所以本应为职工缴纳的企业年金未能缴入事业基本养老保险渠道。自2014年10月至2020年12月已累计代扣职工企业年金104.62万元，公司应承担的209.24万元未计入成本费用。该项支出是2020年以后年度必须为职工支付的薪酬，应调整增加。

审核情况：2018年单位缴纳为35.12万元，2019年单位缴纳为40.12万元，2020年单位缴纳为46.08万元，三年合计为121.32万元，年平均为40.44万元。根据芒市人民政府批复，经核定为：40.44万元÷1757.68万m3=0.02元/m3。

五、建筑区红线至公共管网接入工程费

2018年工程费502万元，其中：水表安装费46万元、水表前管网安装费456万元；2019年工程费758万元，其中：水表安装费55万元、水表前管网安装费703万元；2020年工程费715万元，其中：水表安装费64万元、水表前管网安装费651万元。三年平均工程费658万元（其中水表安装费55万元、水表前管网安装费603万元）。

审核情况：芒市供排水有限公司上报新增“红线接入工程费”2018年工程费502万元、2019年工程费758万元、2020年工程费715万元，三年合计为1975万元，年平均为658.33万元。经审核剔除由用户单独付费的水表及表后工程费后，核入成本的表前工程费即红线接入工程费分别为455万元、714万元、651万元，三年合计为1820万元，核减155万元，三年平均工程费为606.67万元，核减51.66万元。

依据云政办函（2021年）61号文件：“严格界定接入工程费用范围。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按照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第三十八条：“本办法未规定的其他费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已明确规定核算原则和标准的，按照相关规定核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当符合公允水平。”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第三十条：“专利权等无形资产，按照受益年限分摊，没有明确受益年限的按不少于10年分摊。”红线接入工程费10年分摊，红线接入工程费=606.67万元÷10年=60.7万元÷1757.68万m3=0.04元/m3。

六、核定新增总成本

新增成本344.31万元。包括固定资产243.17万元、职业年金40.44万元、建筑区红线外费用60.7万元。

七、新增成本结论

新增投入成本÷年均供水量

344.31万元÷1757.68万m3=0.2元/m3


